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做好海安市2025年度“新农人”培育

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域中心：
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做好全省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2025年度海安市“新农人”培育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下达，请各区域中心对照积极组织。
一、培育人数
全市培育10个“新农人”，各区域中心择优推荐2名。
二、推荐条件
1.遵纪守法，年龄在5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思路开阔、敢于创新，在当地群众中有较好的口碑，有强烈学习意愿的各类主体。
2.自愿参与本项目，且能积极配合完成项目所有培育内容。
3.从事当地农业主导、优势或特色产业3年以上，形成稳定的经营模式和一定规模，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有长期和应用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且带动农户共同发展的意愿，善于接受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和新理念，主动向农户分享经验、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近2年累计带动30户或100名以上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5.已被遴选为省级乡村振兴“头雁”带头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大型企业负责人员不在此次遴选范围。
三、培育对象推荐程序
1.由各区域中心组织有意愿和符合条件的主体填写信息登记表(附件),并按申报条件和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以上均为复印件)。
2.所有材料一式三份，经区域中心审核后，报送至科教站1308。电子版发送邮箱：hanynckjz@163.com。
四、申报时间：2026年3月18日—3月25日
联系人：李叶青，电话：0513-88813792。 
附件：1．2025年度海安市“新农人”培育信息汇总表  
2．2025年度海安市“新农人”培育信息登记表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18日

附件1： 
2025年度海安市“新农人”培育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从事
产业
	从事产业
年限
	带动就业或农户数量

	
	
	
	
	
	
	
	
	
	
	
	

	
	
	
	
	
	
	
	
	
	
	
	

	
	
	
	
	
	
	
	
	
	
	
	

	
	
	
	
	
	
	
	
	
	
	
	

	
	
	
	
	
	
	
	
	
	
	
	

	
	
	
	
	
	
	
	
	
	
	
	

	
	
	
	
	
	
	
	
	
	
	
	

	
	
	
	
	
	
	
	
	
	
	
	

	
	
	
	
	
	
	
	
	
	
	
	

	
	
	
	
	
	
	
	
	
	
	
	


附件2：
2025年度海安市“新农人”培育信息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学 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从事产业
	

	从事产业年限（不低于2年）
	 
	生产规模（亩、头、只）
	 
	带动就业或农户数量
	 

	是否有集中学习时间 
	口是            口否

	培训方向
	( 粮油  ( 果品  (蔬菜  (畜牧  (水产  (农经  (电商  (其它

	个人经历（学习、工作、培训）
	 

	个人
承诺

	本人承诺全程参与“新农人”培育项目，中途不退出。

签字：                         年     月      日

	区域
中心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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